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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餘 無 線 電 技 術 規 範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 

修    正    規    定 現    行    規    定 說       明 

3.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： 

...... 

3 .33 業餘無線電臺：：由建立無

線電通信所需設備構成之

固定式或行動式業餘無線

電作業電臺，簡稱業餘電

臺。 

3.43 （ 刪 除 ）  

 ..... 

3.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： 

...... 

3.33 業餘無線電臺：由建立無線

電通信所需設備構成之業

餘無線電作業電臺，簡稱業

餘電臺。 

3.43 業 餘 無 線 電 話 電 臺 ： 使

用 電 話 發 射 方 式 發 射 功

率 二 十 五 瓦 以 下 業 餘 無

線 電 機 ， 非 固 定 設 置 之

行 動 式 業 餘 電 臺 。  

 ..... 

一、  配 合 業 餘 無 線

電 管 理 辦 法 第

三 條 用 詞 定 義

變 更 ， 修 正 現

行 規 定 第

3.33、 刪 除 第

3.43。 

二、  餘皆未修正。 

 

6. 三 等 業 餘 無 線 電 機 ， 其 分

配 頻 段 及 發 射 功 率 規 定 如

下： 

（ 1）  50.0 兆 赫 至

50.0125 兆 赫 頻 段 ，

發 射 機 峰 值 波 封 輸

出 功 率 25 瓦 以 下 。  

（2）  50.11 兆 赫 至

50.1225 兆 赫 頻 段 ，

發 射 機 峰 值 波 封 輸

出 功 率 25 瓦 以 下 。  

（3）  144.0 兆 赫 至 146.0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 25

瓦 以 下 。  

（ 4）  430.0 兆 赫 至 432.0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6. 三等業餘無線電機，其分

配頻段及發射功率規定如

下： 

（ 1）  3.55 兆 赫 至 3.5625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 。  

（2）  7.040 兆 赫 至 7.075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 。  

（3）  14.025 兆 赫 至 14.15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 。  

（4）  14.225 兆 赫 至

14.35 兆 赫 頻 段 ， 發

一、 配 合 業 餘 無 線

電 臺 等 級 分 類

簡 化 ， 爰 調 整

各 等 級 業 餘 無

線 電 機 分 配 頻

段 及 發 射 功

率。 

二、 為 促 進 業 餘 無

線 電 頻 率 有 效

運 用 ， 並 鼓 勵

三 等 業 餘 無 線

電 人 員 從 事 業

餘 無 線 電 研

究 ， 爰 適 度 開



 2 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 25

瓦 以 下  ， 依 次 要 使

用 條 件 使 用 。  
 

射 機 峰 值 波 封 輸 出

功 率 200 瓦 以 下 。  

（5）  21.025 兆 赫 至 21.2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 。  

（6）  21.3 兆 赫 至 21.45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 。  

（7）  28.1 兆 赫 至 29.7 兆

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 值

波 封 輸 出 功 率 200

瓦 以 下 。  

（8）  50.0 兆 赫 至

50.0125 兆 赫 頻

段，發 射 機 峰 值 波 封

輸 出 功 率 200 瓦 以

下 。  

（9）  50.11 兆 赫 至

50.1225 兆 赫 頻

段，發 射 機 峰 值 波 封

輸 出 功 率 200 瓦 以

下 。  

（ 10） 144.0 兆 赫 至 146.0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 。  

（ 11）430.0 兆 赫 至 432.0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，依 次 要

使 用 條 件 使 用。但 在

市 區 或 機 場 及 重 要

軍 事 基 地 之 5 公 里

範 圍 內 之 發 射 功

率，不 得 超 過 50 瓦。 

放 50 兆赫頻

段 供 修 正 後 三

等 業 餘 無 線 電

人 員 使 用 ， 修

正 規 定 第

6.(3)(4) 由

現行規定第 7

點移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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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12） 1260 兆 赫 至 1265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，依 次 要

使 用 條 件 使 用。但 在

市 區 或 機 場 及 重 要

軍 事 基 地 之 5 公 里

範 圍 內 之 發 射 功

率，不 得 超 過 50 瓦。 

（ 13）2.44 秭 赫 至 2.45 秭

赫 、 47.0 秭 赫 至

47.2 秭 赫 、75.5 秭

赫 至 76.0 秭 赫、142

秭 赫 至 144 秭 赫 及

248 秭 赫 至 250 秭

赫 等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

200 瓦 以 下。業 餘 衛

星 通 信 時，其 上 鏈 之

有 效 輻 射 功 率 不 得

超 過 所 擬 通 信 衛 星

規 定 之 上 鏈 功 率 。  

7. 第 4 點至第 6 點各等級業

餘 無 線 電 分 配 頻 段 ， 發 射

方 式 及 發 射 功 率 等 詳 參 附

錄 ： 業 餘 無 線 電 分 配 頻 段

及發射功率表。 

7. 四等業餘無線電機，其分

配頻段及發射功率規定如

下： 

（ 1）  144.0 兆 赫 至 146.0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 25

瓦 以 下 。  

（ 2）  430.0 兆 赫 至 432.0

兆 赫 頻 段，發 射 機 峰

值 波 封 輸 出 功 率 25

瓦 以 下  ， 依 次 要 使

用 條 件 使 用 。  

 

一、 配 合 業 餘 無 線

電 臺 等 級 分 類

簡 化 ， 爰 刪 除

本 點 規 定 。 原

四 等 業 餘 無 線

電 機 所 分 配 頻

段 及 發 射 功 率

規定移列第 6

點 ， 供 修 正 後

等 業 餘 無 線 電

機使用。 

二、增訂附錄之依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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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， 以 表 明

附 錄 為 本 規 範

之一部分 

11. 電臺傳輸方式規定如下： 

11.1 在 最 高 調 變 頻 率 上

之 角 調 變 指 數 不 得

超 過 1。  

11.2 非 電 話 發 射 之 調 變

方 式 與 電 話 發 射 相

同 時，頻 寬 不 得 超 過

電 話 發 射 通 信 品 質

所 需 之 頻 寬。第 一 字

符 為 B 之 獨 立 邊 帶 發

射，或 影 像 及 電 話 混

合 多 工 發 射 之 總 頻

寬 不 得 超 過 A3E 類

發 射 通 信 品 質 所 需

之 頻 寬 。  

11.3 僅 容 許 傳 送 使 用 本

規 範 第 12.1 所 規 定

數 據 碼 之 無 線 打 字

及 數 據 發 射，其 符 號

率 不 得 超 過 300

鮑。移 頻 鍵 送（FSK）

時 記 號（mark）及 間

號 （ space） 間 之 頻

移 不 得 超 過 1 千 赫 。  

11.4 僅 容 許 傳 送 使 用 本

規 範 第 12.1 所 規 定

數 據 碼 之 無 線 打 字

及 數 據 發 射，其 符 號

率 不 得 超 過 1200

鮑。移 頻 鍵 送（FSK）

時 記 號（mark）及 間

號 （ space） 間 之 頻

移 不 得 超 過 1 千 赫 。  

11. 電臺傳輸方式規定如下： 

11.1 在 最 高 調 變 頻 率 上

之 角 調 變 指 數 不 得

超 過 1。  

11.2 非 電 話 發 射 之 調 變

方 式 與 電 話 發 射 相

同 時，頻 寬 不 得 超 過

電 話 發 射 通 信 品 質

所 需 之 頻 寬。第 一 字

符 為 B 之 獨 立 邊 帶

發 射，或 影 像 及 電 話

混 合 多 工 發 射 之 總

頻 寬 不 得 超 過 A3E

類 發 射 通 信 品 質 所

需 之 頻 寬 。  

11.3 僅 容 許 傳 送 使 用 本

規 範 第 12.1 所 規 定

數 據 碼 之 無 線 打 字

及 數 據 發 射，其 符 號

率 不 得 超 過 300

鮑。移 頻 鍵 送（FSK）

時 記 號（mark）及 間

號 （ space） 間 之 頻

移 不 得 超 過 1 千 赫 。 

11.4 僅 容 許 傳 送 使 用 本

規 範 第 12.1 所 規 定

數 據 碼 之 無 線 打 字

及 數 據 發 射，其 符 號

率 不 得 超 過 1200

鮑。移 頻 鍵 送（FSK）

時 記 號（mark）及 間

號 （ space） 間 之 頻

移 不 得 超 過 1 千 赫 。 

一、 配 合 業 餘 無 線

電 臺 等 級 分 類

簡 化 ， 將 現 行

規定第 11.10

三 等 修 正 為 二

等。 

二、 餘未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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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5 可 傳 送 使 用 本 規 範

第 12.1 所 規 定 數 據

碼 之 無 線 打 字、數 據

或 多 工 發 射，其 符 號

率 不 得 超 過 19.6 千

鮑。亦 可 依 本 規 範 第

12.2 之 規 定 傳 送 其

他 數 據 碼 之 無 線 打

字 、 數 據 或 多 工 發

射，其 指 配 頻 寬 為 20

千 赫 。  

11.6 可 傳 送 使 用 本 規 範

第 12.1 所 規 定 數 據

碼 之 無 線 打 字 及 數

據 發 射，其 符 號 率 不

得 超 過 56 千 鮑 。 亦

可 依 本 規 範 第 12.2

之 規 定 傳 送 其 他 數

據 碼 之 無 線 打 字、數

據 或 多 工 發 射，其 指

配 頻 寬 為 100 千 赫 。 

11.7 可 傳 送 使 用 本 規 範

第 12.1 所 規 定 數 據

碼 之 無 線 打 字、數 據

或 多 工 發 射。亦 可 依

本 規 範 第 12.2 之 規

定 傳 送 其 他 數 據 碼

之 無 線 打 字、數 據 或

多 工 發 射 。  

11.8 無 線 打 字 或 數 據 發

射 之 第 一 字 符 為 A、

B、C、D、E、F、G、

H、J 或 R； 第 二 字

符 為 1、2、7 或 9；

第 三 字 符 為 D 或 W

者 ， 亦 可 傳 送 。  

11.9 F8E 類 發 射 亦 可 傳

送 。  

11.5 可 傳 送 使 用 本 規 範

第 12.1 所 規 定 數 據

碼 之 無 線 打 字、數 據

或 多 工 發 射，其 符 號

率 不 得 超 過 19.6 千

鮑。亦 可 依 本 規 範 第

12.2 之 規 定 傳 送 其

他 數 據 碼 之 無 線 打

字 、 數 據 或 多 工 發

射 ， 其 指 配 頻 寬 為

20 千 赫 。  

11.6 可 傳 送 使 用 本 規 範

第 12.1 所 規 定 數 據

碼 之 無 線 打 字 及 數

據 發 射，其 符 號 率 不

得 超 過 56 千 鮑 。 亦

可 依 本 規 範 第 12.2

之 規 定 傳 送 其 他 數

據 碼 之 無 線 打 字、數

據 或 多 工 發 射，其 指

配 頻 寬 為 100 千 赫。 

11.7 可 傳 送 使 用 本 規 範

第 12.1 所 規 定 數 據

碼 之 無 線 打 字、數 據

或 多 工 發 射。亦 可 依

本 規 範 第 12.2 之 規

定 傳 送 其 他 數 據 碼

之 無 線 打 字、數 據 或

多 工 發 射 。  

11.8 無 線 打 字 或 數 據 發

射 之 第 一 字 符 為

A、B、C、D、E、F、

G、H、J 或 R；第 二

字 符 為 1、2、7 或 9；

第 三 字 符 為 D 或 W

者 ， 亦 可 傳 送 。  

11.9 F8E 類 發 射 亦 可 傳

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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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10 二 等 業 餘 無 線 電 人

員 僅 能 傳 送 國 際 摩

爾 斯 碼 電 報 或 J3E

及 R3E 類 電 話 。  

 

11.10 三 等 業 餘 無 線 電 人

員 僅 能 傳 送 國 際 摩

爾 斯 碼 電 報 或 J3E

及 R3E 類 電 話 。  

 

21. 適 用 範 圍 含 固 定 式 業 餘 無

線 電 臺 及 行 動 式 業 餘 無 線

電臺。 

21. 適用範圍含固定設置之業

餘無線電臺及業餘無線電

話電臺。 

 

配合業餘無線電臺

管理政策修訂，酌

作文字修正。 

22. 固 定 式 業 餘 無 線 電 臺 審 驗

項目及標準（詳如附件 3-1

固 定 式 業 餘 無 線 電 臺 審 驗

紀錄表）： 

22.1 來 源 證 明：國 內 生 產

廠 商 或 銷 售 商 號 之

統 一 發 票 或 電 信 管

制 射 頻 器 材 進 口 許

可 證 或 海 關 完 稅 證

明 。  

22.2 發 射 頻 段：發 射 頻 段

之 起 迄 頻 率 範 圍 不

得 超 過 第 4 點 至 第 6

點 之 規 定 或 國 際 業

餘 無 線 電 聯 盟

（ International 

Amateur Radio 

Union,IARU ） 所 規

劃 於 REGION 3 之

業 餘 無 線 電 頻 段 範

圍，惟 三 等 業 餘 無 線

電 機 發 射 頻 率 仍 不

應 超 過 VHF 及 UHF

頻 段 。  

22.3 發 射 功 率：發 射 功 率

不 得 超 過 第 4 點 至 第

22. 固定設置之業餘無線電臺

審驗項目及標準（詳如附

件 3-1 固定業餘無線電臺

審驗紀錄表）： 

22.1 型 式 認 證 證 明 標 籤

是 否 黏 貼 或 印 鑄 於

器 材 明 顯 處 。  

22.2 來 源 證 明：國 內 生 產

廠 商 或 銷 售 商 號 之

統 一 發 票 或 電 信 管

制 射 頻 器 材 進 口 許

可 證 或 海 關 完 稅 證

明 。  

22.3 發 射 頻 段：發 射 頻 段

之 起 迄 頻 率 範 圍 不

得 超 過 第 4 點 至 第 7

點 之 規 定 或 國 際 業

餘 無 線 電 聯 盟

（ International 

Amateur Radio 

Union,IARU ） 所 規

劃 於 REGION 3 之

業 餘 無 線 電 頻 段 範

圍 。  

22.4 發 射 功 率：發 射 功 率

不 得 超 過 第 4 點 至

一、 配 合 業 餘 無 線

電 管 理 辦 法 第

16 條 法 規 鬆

綁 之 規 定 ， 刪

除 現 行 規 定 第

22.1 檢 查 型

式 認 證 標 籤 之

規定。 

二、 現 行 業 餘 無 線

電 機 之 發 射 頻

段含 50 兆赫

頻 段 者 ， 大 多

涵 蓋 HF 頻

段 ， 為 免 三 等

業 餘 無 線 電 人

員 操 作 時 ， 於

非 開 放 頻 率 使

用 並 保 障 合 法

使 用 者 之 權

益 ， 爰 明 定 其

電 臺 發 射 頻 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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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點 之 規 定 。  

22.4 混 附 發 射：混 附 發 射

之 平 均 功 率 不 得 超

過 第 18 點 之 規 定 。  

 

 

第 7 點 之 規 定 。  

22.5 混 附 發 射：混 附 發 射

之 平 均 功 率 不 得 超

過 第 18 點 之 規 定 。  

 

仍 不 應 超 過

VHF 及 UHF 頻

段。 

三、 其 餘 酌 作 文 字

修 正 並 調 整 規

定次序。 

23. 行 動 式 業 餘 無 線 電 臺 之 審

驗 項 目 及 標 準 （ 詳 如 附 件

3-2 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

審驗紀錄表）： 

23.1 業 餘 無 線 電 管 理 辦

法 第 17 條 第 2 項 規

定 所 需 檢 附 之 資 料 。 

23.2 來 源 證 明：國 內 生 產

廠 商 或 銷 售 商 號 之

統 一 發 票 或 電 信 管

制 射 頻 器 材 進 口 許

可 證 或 海 關 完 稅 證

明 。  

23.3 發 射 頻 段：發 射 頻 段

之 起 迄 頻 率 範 圍 不

得 超 過 第 4 點 至 第 6

點 之 規 定 或 國 際 業

餘 無 線 電 聯 盟

（ International 

Amateur Radio 

Union,IARU ） 所 規

劃 於 REGION 3 之

業 餘 無 線 電 頻 段 範

圍，惟 三 等 業 餘 無 線

電 機 發 射 頻 率 仍 不

應 超 過 VHF 及 UHF

頻 段 。  

23.4 發 射 功 率：發 射 功 率

不 得 超 過 第 4 點 至 第

23. 業餘無線電話電臺之審驗

項目及標準（詳如附件 3-2

業餘無線電話電臺審驗紀

錄表）： 

23.1 型 式 認 證 證 明 標 籤

是 否 黏 貼 或 印 鑄 於

器 材 明 顯 處 。  

23.2 來 源 證 明：國 內 生 產

廠 商 或 銷 售 商 號 之

統 一 發 票 或 電 信 管

制 射 頻 器 材 進 口 許

可 證 或 海 關 完 稅 證

明 。  

23.3 發 射 頻 段：發 射 頻 段

之 起 迄 頻 率 範 圍 不

得 超 過 第 4 點 至 第 7

點 之 規 定 或 國 際 業

餘 無 線 電 聯 盟

（ International 

Amateur Radio 

Union,IARU ） 所 規

劃 於 REGION 3 之

業 餘 無 線 電 頻 段 範

圍 。  

23.4 發 射 功 率：發 射 功 率

不 得 超 過 第 4 點 至

第 7 點 之 規 定 。  

 

一、 配 合 業 餘 無 線

電 管 理 辦 法 第

17 條 法 規 鬆

綁 之 規 定 ， 刪

除 現 行 規 定 第

23.1 檢 查 型

式 認 證 標 籤 之

規定。 

二、 現 行 業 餘 無 線

電 機 之 發 射 頻

段含 50 兆赫

頻 段 者 ， 大 多

涵 蓋 HF 頻

段 ， 為 免 三 等

業 餘 無 線 電 人

員 操 作 時 ， 於

非 開 放 頻 率 使

用 ， 並 保 障 合

法 使 用 者 之 權

益 ， 爰 明 定 其

電 臺 發 射 頻 率

仍 不 應 超 過

VHF 及 UHF 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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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點 之 規 定 。  

  

 

段。 

三、 其 餘 酌 作 文 字

修 正 並 調 整 規

定次序。 

24. 固 定 式 業 餘 業 餘 電 臺 之 審

驗 應 至 設 臺 處 所 ， 即 電 臺

設 置 申 請 書 上 所 填 之 地 址

為之。 

行 動 式 業 餘 無 線 電 臺

之 審 驗 ， 由 申 請 者 或 其 代

理 人 將 業 餘 無 線 電 機 送 本

會各區監理處辦理。  

 

24. 固定設置之業餘無線電臺

之審驗應至設臺處所，即

電臺設置申請書上所填之

地址為之。 

業餘無線電話電臺之

審驗得將業餘無線電機送

轄區電信監理站審驗。 

 

配合業餘無線電臺

管理政策修訂，酌

作文字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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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業餘無線電分配頻段及發射功率表 
 

業餘別 分配頻段 發射方式 
傳 輸 規 範  

（ 第 11.  xx）  

電 臺 等 級  

及 發 射 功 率（ 註 1） 

業餘 1.8 MHz ~ 1.9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4. 無線打字 
5. 數據 

1, 2 

1, 2 

1, 2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2） 

業餘 3.5  MHz ~ 3.5125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3） 

業餘 3.55 MHz ~ 3.5625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3） 

業餘 7.0 MHz ~ 7.025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7.025 MHz ~ 7.1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3） 

業餘 7.075 MHz ~ 7.1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 

1, 2 

1, 2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3） 

業餘 10.13 MHz ~ 10.15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3） 

業餘 14.0 MHz ~ 14.025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 

業餘 14.025 MHz ~ 14.15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14.15 MHz ~ 14.225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 

1, 2 

1, 2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14.225 MHz ~ 14.35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 

1, 2 

1, 2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18.068 MHz ~ 18.110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18.11 MHz ~ 18.168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 

1, 2 

1, 2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21.0 MHz ~ 21.025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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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餘 21.025 MHz ~ 21.20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3） 

業餘 21.20 MHz ~ 21.30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 

1, 2 

1, 2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21.30 MHz ~ 21.45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 

1, 2 

1, 2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24.89 MHz ~ 24.93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3 

3 

3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24.93 MHz ~ 24.99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 

1, 2 

1, 2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28.1 MHz ~ 28.3 MHz 

1. 電報 
2. 無線打字 
3. 數據 

4 

4 

4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28.3 MHz ~ 28.5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, 10 

1, 2, 10 

1, 2, 10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28.5 MHz ~ 29.0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1, 2 

1, 2 

1, 2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29.0 MHz ~ 29.7 MHz 

1. 電報 
2. 電話 
3. 影像 

2 

2 

2 

一等、二等 

業餘 50.0 MHz ~ 50.0125 M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
2, 5 

2, 5 

2, 5 

2, 5 

2, 5 

2, 5 

一等、二等、三等 

業餘 50.11 MHz ~ 50.1225 M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
2, 5 

2, 5 

2, 5 

2, 5 

2, 5 

2, 5 

一等、二等、三等 

業餘 144.0 MHz ~ 146.0 M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7. 測試 

2, 5, 8 

2, 5, 8 

2, 5, 8 

2, 5, 8 

2, 5, 8 

2, 5, 8 

2, 5, 8 

一等、二等、三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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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餘（次） 430.0 MHz ~ 432.0 M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7. 展頻 
8. 測試 

6, 8 

6, 8 

6, 8 

6, 8 

6, 8 

6, 8 

6, 8 

6, 8 

一等、二等、三等 

（註 4） 

業餘（次） 1260.0 MHz ~ 1265.0 M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7. 展頻 
8. 測試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4） 

業餘（次） 2440.0 MHz ~ 2450.0 M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7. 展頻 
8. 測試 
9. 脈衝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5） 

業餘 47.0 GHz ~ 47.2 G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7. 展頻 
8. 測試 
9. 脈衝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6） 

業餘 75.5 GHz ~ 76.0 G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7. 展頻 
8. 測試 
9. 脈衝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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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餘衛星 142.0 GHz ~ 144.0 G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7. 展頻 
8. 測試 
9. 脈衝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6） 

業餘衛星 248.0 GHz ~ 250.0 GHz 

1. 電報 
2. 調變電報 
3. 電話 
4. 影像 
5. 無線打字 
6. 數據 
7. 展頻 
8. 測試 
9. 脈衝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7, 8, 9 

一等、二等 

（註 6） 

 

 

註 1： 除特別註明者外，50.1225 兆赫以下頻段：一等業餘無線電機發射功率限 PEP 

1500 W 以下、二等業餘無線電機發射功率限 PEP 600 W 以下；50.1225 兆赫

以上頻段：一等及二等業餘無線電機發射功率皆限 PEP 200 W 以下，另 50.0

兆赫以上頻段三等業餘無線電機發射功率限 PEP 25 W 以下，PEP 表示發射機輸

出之峰值波封功率。 

註 2： 羅蘭系統在 1850 千赫作業者，其佔用頻帶為 1825 至 1875 千赫。業餘電台於

1800 至 1900 千赫頻帶應在不致干擾羅蘭系統之條件下作業。 

註 3： 各等業餘無線電機發射功率皆限 PEP 200 W 以下。 

註 4： 430 MHz 頻段及 1260 MHz 頻段皆分配無線電定位為主要業務，業餘無線電為

次要業務，業餘無線電臺在市區或機場及重要軍事基地之五公里範圍內之發射

功率，不得超過 PEP 50 W。 

註 5： 2440 MHz 頻段分配工業、科學及醫療無線電（ISM）為主要業務，業餘無線

電為次要業務，業餘無線電臺應忍受工業、科學及醫療無線電（ISM）之干擾。 

註 6： 業餘衛星通信時，其上鏈之有效輻射功率不得超過所提通信衛星規定之上鏈功

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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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3-1            固 定 式 業 餘 無 線 電 臺 審 驗 紀 錄 表  
 

᥆ृΚࢬ                  

ᐉ᧭ႈֱ֗ؾऄ  ᐉ᧭࣠  ໂု  

1Εሽፕܿچፖሽፕਮױᢞਢܡ

ઌฤΖ  

ϭਢ  

ϭܡ  

ਮױᢞᇆᒘ  

             

2ΕᖲٙᐗྨΕীᇆΕীڤਢࡉܡਮ

ױᢞઌฤΖ  

ϭਢ  

ϭܡ  

ᖲٙݧᇆ  

             

ԫ



ࢤ

ႈ

ؾ  3Εᖲٙীڤᎁᢞᢞࣔࢨઌᣂᢞࣔ֗

Ζࡳٽฤܡᄭᢞࣔਢࠐ  

ϭਢ  

ϭܡ  

 

࿇ ୴ ᙮  ࿇୴᙮ྒྷᇢ࣠ ࿇୴פྒྷᇢ࣠  ॵ ࿇ ୴ ྒྷ ᇢ  ࣠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ݾ   


ࢤ

ႈ

ؾ  

    

ໂု  

࿇୴᙮ྒྷၦֱڤ  
 

受 測 電 機 天  線衰 減 器

計 頻 器

由 計 頻 器 讀 取 發 射 頻 率

 
 

࿇୴פྒྷၦֱڤ  
 

受 測 電 機 天  線功 率  計

由 功 率 器 讀 取 發 射 功 率  

ॵ࿇୴ྒྷၦֱڤ  
 

受 測 電 機 天  線衰 減 器

由 綜 合 測 試 儀 讀 取 主 波 與 二 次 諧 波 之 差 值

綜 合 測 試 儀

 

ᐉ᧭რߠ 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ᓮԳ ີ        

 
ٽΚϭࡳܒ     ϭլٽ  

ᐉ᧭ۯΚ        ᐉ᧭ֲཚΚ ڣ     ִ   ֲ  

ᐉ᧭ԳΚ                     ᐉ᧭ۯጥΚ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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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3-2         行 動 式 業 餘 無 線 電 臺 執 照 申 請 書     

 م ؾ ऱ   

ࡩ ټ     

ᇆڗ։ᢞߪ   

چ   ܿ   

申 

請 

者 

ሽ   ᇩ   

ᐗ   ྨ   

ী   ᇆ   

ীڤᎁᢞᇆᒘ  
若無則需依業餘無線電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檢附相關資料備 查  

ᖲٙݧᇆ   

ᙁפנ  ᎁᢞଖΚ ر           

࿇୴᙮  ᎁᢞଖΚ          ٢᎒  

行
動
式
業 

餘 

無 

線 

電 

機 ກഇᐗ   อԫ࿇ปᇆᒘΚ  

ΰאՀعᓮृ܍Ⴤα  
ሽፕᕴࠐޗᄭᢞࣔᇷறΚ  ϭ  ࿇ปᐙء      ϭ הࠡ   

୴᙮ࢤ౨Κ  ᙁפנ ر          

 ࿇୴᙮         ٢᎒  

ᐉ᧭࣠Κϭ ٽ ΰሽፕࡅᇆΚ          α 

      ΰച ᅃ ڗ ᇆ Κ ᄐ ۩ ڗ ร                ᇆ  α 

    ϭ լٽ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α 

 

ᐉ᧭ۯΚ             ᐉ᧭ֲཚΚ ڣ     ִ   ֲ  

ᐉ᧭ԳΚ                   ᐉ᧭ۯጥΚ            

 

ᓮृΚع                ΰີα  

 

ഏاᓮֲཚΚխဎع ڣ         ִ     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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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填具業餘無線電臺設置申請書 1 份 

2. 有效之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影本 

3. 業餘無線電機產品型錄 

申  請  者 

繳費領證(證照費新臺幣 500 元) 

並架設電臺 

架設證有效期限內

完成架設 

准予展延 6 個月 期滿前 1 個月內 

申請展延(以 1 次為限) 

備妥型式認證證明或 

相關文件申請審驗 
派員審驗 

審查合格 

核發架設許可證 

並通知繳費領證 

改善後申請複驗 審驗合格 

製發執照並通知

繳費 

繳費領照 

並繳回架設許可證 

核發執照 

固定式業餘無線電臺申辦及審驗作業流程圖 

ഏ୮ຏಛႚᐾࡡᄎ 

 ٺ

附件 3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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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3-4 

           行 動 式 業 餘 無 線 電 臺 申 辦 及 審 驗 作 業 流 程 圖  

 

1.填具行動式業餘無線電臺執照申請書 1

份。 

2.有效之業餘無線電人員執照影本。 

3.業餘無線電機型式認證證明或相關文件。 

4.上述電機之來源證明(統一發票或進口許

可證(”國產機免”)。 

5.繳交審驗費-新臺幣 100元整。 

申  請  者 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

區監理處 

 

收件 

改善後申請復驗 

審驗 

核發執照 

(執照費 500元) 

不合格 

合格 


